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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119        证券简称：荣宝科技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龙证券

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涉及重大诉讼公告（补发）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

(一)受理日期：2017年 12月 6日

(二)受理机构名称：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

(三)受理机构所在地：甘肃省武威市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

(一)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：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凉州区国土资源局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苏积彦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

4.其他信息： 无

(二)被告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：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武威市天景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张宝、朱民楼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霍吉栋、杨成钊，正天合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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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信息：无

(三)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：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凉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陈学发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

4.其他信息：无

(四)基本案情：

2016年 4月 15日，第三人与被告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《西部荣宝双创园暨创业园广场项目建设意向协议》，协议

签订后，原告按照凉州区政府的批准文件，将涉案土地共计

106.02亩挂牌出让给被告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理建设

单位被告武威市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原告与被告武威市天

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三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。

被告武威市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程序合理合法取得后期所

有手续并对项目如期进行开发建设，但原告认为被告投资开发内

容发生实质性改变，多次向被告通知补缴土地出让金未果，故提

起诉讼。

(五)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：

1、请求依法确认对原告与被告武威市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签订的【2016】29 号、甘凉出【2016】48 号、甘凉出【2016】

49号三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八条无效。

2、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武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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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具体赔偿方式为：

由二被告按照合同订立时的市场价格补缴土地出让金 5794.2万元。

（被告武威市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按合同缴纳 6314.2万元，

应补缴 5794.2万元。）

(六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无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

-

四、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仲

裁事项。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

(一)本次诉讼、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该诉讼未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

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正常。同时，公司也将积极、合法、合规地主张

和维护自身权益。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(二)本次诉讼、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资金使用未受限制，本次诉讼对公

司财务方面暂未产生影响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《民事起诉状》

《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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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应诉通知书》

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8年 4月 2日


